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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概述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就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公司分别与深圳信石信兴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信石信兴”）、芜湖信石信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信石信能”）、深圳市远致瑞信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远致混改基金”）、共青城伟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伟鼎投资”）、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菱津杉”）、谢建龙签署了《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原协议》”）。 

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发布《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与信石信兴、信石信能、伟鼎投资、远致瑞信、华

菱津杉、谢建龙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信石信兴、信石信能、远致混改基金、伟鼎投资、华菱津杉、谢建龙

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深圳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深

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与信石信兴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信石信兴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二）公司与信石信能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信石信能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三）公司与远致混改基金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远致混改基金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四）公司与伟鼎投资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伟鼎投资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五）公司与华菱津杉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华菱津杉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六）公司与谢建龙的《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股份发行人（甲方）：安车检测 

股份认购人（乙方）：谢建龙 

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2、主要调整内容 

（1）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2.1.5 条中“支付方式”第（2）款调整为： 

“（2）在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后，乙方收到

甲方和甲方为本次发行聘请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扣除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的认购价款支付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同时履约保证金转换为认购价

款。因履约保证金产生的孳息应在转为认购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

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7.7.条调整如下： 

“7.7．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被终止的，甲

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本次发行未能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 



（2）本次发行未能通过深交所审核，或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3）本次发行因法律法规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3）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9.1.条调整如下： 

 “9.1．本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本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达成的情况下

即应生效： 

（1）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的表决通过； 

（2） 本次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 本次发行通过深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文件。” 

（4）鉴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后，《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签

订的法律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信石信兴、信石信能、远致混改基金、伟鼎投资、华菱津杉、谢

建龙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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